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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事項

《諒解備忘錄》只屬協議各方的合作意願和基本原則的框架性、意向性約定，尚待協議各
方簽署有關建議收購交易的正式協議。

本投資的具體內容、投資時間、投資是否最終實施等尚存在不確定性。建議收購交易若
落實進行，有可能或不可能構成《上市規則》規定的本公司須予公佈的交易。

本公司會在適當時候就本投資的進展或變化情況進一步作出公佈。

請本公司股東和潛在投資者留意，建議收購交易有可能或不可能落實，因此在買賣本公
司股份時，務請審慎行事。

復牌

應本公司的要求，本公司的股份已於2015年6月1日上午九時在香港聯交所停牌，以待發
出本公告。本公司已經向香港聯交所申請，自2015年6月2日上午九時起將本公司股份復
牌。

釋義

在本公告內，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詞語具有下列涵義：

「董事會」 指 本公司董事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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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中國」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，僅就本公告而言，不包括香港特別行政
區、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

「建議收購交易」 指 建議收購目標公司75%股權的交易

「人民幣」 指 中國法定貨幣

「賣方」 指 Ladurner Finance S.p.A和Eco Partner S.r.l，兩家均為依據意
大利法律成立的公司

「目標公司」 指 Ladurner Ambiente S.p.A，位於意大利的公司，並由賣方所
控制

「附屬公司」 指 具有《上市規則》賦予該詞的涵義。

承董事會命
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詹純新

中國長沙，2015年6月1日

於本公告刊發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詹純新博士及劉權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邱中偉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
為錢世政博士、王志樂先生及連維增先生。

*　僅供識別


